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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 11 月 14日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

 

 谨请注意 2002年 11 月 14 日欧洲联盟主席团代表欧洲联盟就安全理事会关

于伊拉克问题的第 1441（2002）号决议发表的声明（见附件）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 

埃伦·玛格丽特·洛伊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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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年 11 月 14日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
 

[原件：英文和法文] 

  2002年 11 月 14日欧洲联盟主席团代表欧洲联盟就安全理事会 

关于伊拉克问题的第 1441（2002）号决议发表的声明 
 
 

 欧洲联盟欢迎通过 2002年 11月 8日安全理事会第 1441（2002）号决议，以

及欢迎该决议获得一致通过。随着新决议的通过，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

安全发挥了作用，担起了责任。 

 该决议是朝着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。欧洲联

盟敦促伊拉克立即接受安全理事会第 1441（2002）号决议，无条件遵守决议内的

所有规定。这是伊拉克履行解除武装的承诺的最后机会。欧洲联盟敦促伊拉克与

武器视察员全面合作，保证武器视察员能立即、无阻碍、无限制地进入伊拉克境

内所有地区和设施。 

 欧洲联盟完全信任并支持联合国监测、检查和视察委员会汉斯·布利克斯博

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巴拉迪博士履行职责。 

 欧洲联盟还支持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此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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